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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依教育部台軍字第○九二○一四六九五八號令，訂定「教育部構建校園

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要點」執行。 

二、依本校實際需要策訂。 

貳、目的： 

    基於「先制防災、多備少害」的理念，針對校園可能災害 

進行假設與分析，研擬因應對策，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以健全學校

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使校園成為安全的學習環境。 

參、執行構想： 

建構校安中心組織體系，透過編組強化分工，並對校園潛在災害先期分

析，預採防制作為，減低災害發生之可能，以達落實校園安全目的。 

一、平時：以「預防機先」為前提，藉「安全教育」強化危機意識及危機管

理之知能。運用「值勤住校」，各類會議及相關安全管制措施，建構常態

性安全維護機能。 

二、若臨遇「危機事件」時：以爭取時效為原則，以「通報快、編組快、指

導快、處置快」之運作方式，消弭或減降事件對人員、設施之傷損，確

保校園安寧與維護校譽為目的。 

肆、體系、編組與通報系統： 

一、依據教育部校園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要點，規劃本校校安中心編組，每學

年（期）定期召開會報。藉以明確編組熟悉分工及執掌，俾能「臨而不

亂」、「危而不險」妥善應變處理，使減低災損程度。 

二、本校校安中心（體系表如附件一）下轄「決策小組」、「執行管制組」、「行

政復原組」、「新聞接待組」、「諮詢輔導組」等五組，律定分工與職掌（如

附件二），平日除做好準備與預防工作外，於緊急狀況發生時即能依編組

啟動各項應變作為，發揮預期功效，減少災損。 

三、臨機編組：視需要開設「媒體接待中心」、「家長接待中心」及「事件現

場機動處理小組」等。 

四、為隨時掌握校園偶（突）發事件，藉由通報網絡（如附件三）即時發揮

縱向與橫向聯繫協調功能，俾能迅速處理與輔導，減少衍生之災害或副

作用。 

 

伍、具體作法： 

本計畫所稱災害，係指下列災難對本校所造成之損壞： 

天然災害：風災、水災、地震、土石流等。 

人為災害：火災、重大交通事故、法定傳染疾病、實習傷害、毒性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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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自傷自殺、爆裂物、人為破壞與失竊事件、校園侵擾事

件、校園建築設施傷害等校園人為所造成之傷(損)害。 

劃分本校校安中心在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四階段之具體做法如后： 

一、減災：對曾經發生或潛藏容易導致校園災害發生之因素，擬定減災計畫

（如附件四），並檢討相關減災物資需求與行政支援，編列預算，減少災

害發生可能。主要工作要項有： 

（一）潛在災害分析與評估。 

（二）防災預算編列、執行與檢討。 

（三）防災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四）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物及災害防救設施之檢整補強。 

（五）建立防災資訊網絡。 

（六）建立防救災支援網絡(含支援協定之簽訂)。 

（七）其他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二、整備：依會議運作、先期防治、檢討改善、模擬、訓練 

及演練，發掘問題，強化減災、擬定應變計畫及做好資 

源管理，減少災害發生之可能。主要工作要項有： 

1. 防救災組織之整備。 

2. 研擬應變計畫。 

3. 訂定緊急應變流程。 

4. 應變計劃講習與模擬演練。 

5. 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定期清查檢整應變物資，檢討補充需

求以利應變時能不虞匱乏。。 

6. 災情蒐集、通報及校安中心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7. 避難所設施之整備與維護。 

8. 其他緊急應變準備事宜。 

 

三、應變： 

﹙一﹚應變程序： 

1.值勤教官及校安人員或學校負責人接獲校安事件通報後，詳細紀錄

事件概要(依人、事、 時、地、物、如何、為何)。 

2.依據校園事件分類綱要，完成初步等級判定，若為乙級事件立即向

生輔組組長報告並請校安人員至事故地點協助處理，同時完成「校

安即時通」線上回報(首報)：通報處理流程（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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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為乙級以上且可能引發媒體關注之事件，立即向生輔組組長及學

務長報告實施線上通報，視需要緊急召回全體 職員，完成任務分

工，並向學校各級長官回報。任務處理告一段落後實施續報。 

（二）召開決策小組會議：視事件等級及視其發展，建請校長召開決策小組

會議，依據應變計畫進行研討及責任分工，有效執行應變措施，適切

掌握事件發展，減低災損（緊急應變計畫表及復原措施如附件六）。 

（三）災情蒐集與損失查報：值勤教官或校安人員依校安事件處理作業程

序，詳細記錄事件過程，循電話及校安通報系統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及

各級長官回報。並密切掌握災情發展，實施災情統計及續報作業等。 

（四）受災學生之應急照顧：迅速輔導學生進行安頓工作。並透過教育部校

安中心，協調專業社福組織或機構，進行照料及慰問。 

（五）救援物資取得與運用：由決策（作業管制）組統籌運用獲得之救援物

資，嚴密規劃需求優先順序，務求公平合理，發揮最大效能。 

（六）配合相關單位開設臨時收容所。 

（七）復原工作之籌備：應變末期，適時建請校長召開決策小組會議，檢討

修正預擬之復原計畫，研擬災損鑑定，復原預算編列與執行，學生復

學、復課、及受災學生安置、就學援助等具體措施，並律定管制手段

與時程，以便復原工作迅速有效，降低災變之衝擊。 

（八）災害應變過程之完整紀錄：由作業管制組指派專人負責。 

四、復原：根據災損對校園產生的有形物質或無形精神心 

理，造成的破壞，擬定復原計畫，以避免再次災害之發 

生機率。主要工作要項有： 

（一）災情勘查鑑定：請總務處依作業規定，申請災損勘查與鑑定。 

（二）復原經費之籌措：依據災害鑑定結果，編列「災害復原預算表」，

陳報教育部申請預算。 

（三）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由決策（作業管制）

組統籌運用獲得之捐贈物資，嚴密規劃需求優先順序，務求公平合

理，發揮最大效能。 

（四）硬體設施復原重建：依學校編列復原之預算及其執行作業規定，視

狀況進行公告招標及開標，並規劃施工安全管制，指派監工管制施

工進度及品質，確保設施強固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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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災學生之安置：協請縣政府社會局、社福機構慈善團體，協助安

置受災學生。如已無親人照料，代為尋找寄養家庭，使其安心向學。 

（六）受災人員心理諮商輔導：諮商中心人員，對全校師生實施心理輔導。

或協請紅十字會、生命線等社福機構、心輔專業人員，針對受災學

生或班級實施個別或團體諮商輔導，撫慰受創心靈，激勵進取意志。 

（七）學生就學援助、復學、復課輔導：教務處依據因受災而停課之班級

及人數，研訂復學、補課教室、老師調配，課程編排、課業輔導等

具體措施。如學校毀損嚴重，應及早安排短距鄰校就讀計畫，使學

生不致因受災而中斷課業。 

（八）召開災後檢討會：召集學校校安中心成員於災變後，針對「減災、

整備、應變、復原」全程作為通盤檢討，找出可供改進因素，作為

再減災與整備之參考，避免災害重複發生。 

陸、通報： 

一、通報方式：採電話、校安即時通為主、傳真及電子郵件為輔。 

  （一）甲級事件： 

１人員死亡或有死亡之虞。 

２財產損失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３亟須其他單位協助及其他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之事

件。 

４應於獲知事件十五分鐘內，以電話通報校安中心，遇有電話中

斷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校安中心，遇停電時，請儘可能於

二小時內親往校安中心通報或擇其他變通方法儘快通報校安

中心。 

（二）乙級事件： 

１人員重傷。 

２財產損失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 

３其他未達甲級事件程度，且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４應於獲知事件十二小時內，透過電話通報校安中心，遇有電話中

斷時，通報方式同甲級事件。 

（三）丙級事件： 

１人員輕傷或疾病送醫。 

２財產損失未達新臺幣十萬元。 

     ３應於獲知事件二週內，通報校安中心。 

（四）同一事件涉及多項類別者，歸入最主要類別。 

二、通報對象： 

（一）校長室：依事件性質研判、指導相關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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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系學院院長、系主任及導師（事件涉及師生時）。 

（三）教學、行政單位主管（事件涉及教職員工及相關設施時）。 

（四）學生家長。 

（五）校安中心值勤室：通報、支援事件處理。 

 

柒、行政支援： 

一、本計畫所需經費，各處室依年度預算編列並由會計室審核。 

二、秘書室平時即建立各媒體連絡管道，並加強與各界溝通，以避免衍生之

附加傷害。 

三、本校校安中心各組應依業管職掌，隨時與各公、民營相關機構協調聯繫，

俾利各項資源整合工作。 

捌、一般規定： 

一、本校校安中心設於雲起樓學生服務中心 106 室，平時由軍訓教官或校安

人員實施乙種值勤，執行一般意外事件之應變處置。重大災變時，即進

駐校安中心實施廿四小時值勤，並報請決策小組召集人同意後，前往雲

起樓四樓 406 會議室召開校安會議，並通知相關人員進駐，負責相關幕

僚作業，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會後各組依狀況需要，派員進駐校安中心，

召集人即依決策小組決議，督導災情及各組應變處置情形，並指示相關

應變措施。 

二、媒體接待中心：由秘書室視需要開設。 

三、校安通報中心：設於生輔組校安中心負責各項通報事宜。 

四、家長接待中心：由學務處生輔組、心輔組及事件相關處室人員組成，協

助安撫與疏導事件相關學生與家屬；接待中心設置於雲

起樓 106室學生服務中心。 

五、事件現場機動處理小組：視事件由主任秘書、學務長及生輔組長協調相

關單位派遣必要人員於事件地點掌握狀況。 

六、本校校安中心應設置相關設施、掛圖及備用資料： 

（一）設施：電話(傳真機)、電腦、列表機、電視機、緊急照明設備(手

電筒)等。 

（二）掛圖：校安中心體系圖、校安中心通報網絡表、校安事件處理流程

圖、校園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圖、校園緊急事故反應流程圖等、宜蘭

地區警政單位一覽表。 

（三）備用資料：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校安通報系統使用手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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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電話紀錄簿等。 

七、各行政、學務單位請依分工職掌及整備實際需要，訂頒或修訂相關實施

細則（各單位減災、整備階段職掌如附件七），並與民間相關單位完成必

要之支援協定，以落實橫向聯繫協調功能。各單位應將書面資料影本送

執行秘書彙編列為本計畫之附件。 

八、本計畫可配合新生入學訓練、實施各項安全教育及演練，以驗證計畫之

可行性。 

九、各支援網絡單位： 

（一）全國教官緊急服務聯絡網：如附錄一。 

（二）地區醫院：如附錄二。 

（三）北區搜救組織網：如附錄三。 

（四）地區性侵害防治中心：如附錄四。 

（五）宜蘭地區警政單位一覽表：如附錄五。 

玖、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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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安中心』編組職掌 

組別 職稱 編組人員 職                  掌 

校 

園 

安 

全 

委 
員 
會 

主任 
委員 

校長 督導校園災害管理事件應變處置全般事宜。 

副主任 
委員兼 

召集人 

主任秘書 

一、襄助及代理主任委員綜理校園災害管理
及緊急事件應變處置事宜。 

二、督導各編組職掌相關工作之執行與考
核。 

三、視校園災害事件召開校園災害事件決策
指導會議。 

四、擔任校園災害事件之新聞發言人。 

委員 

學務長 
視災害事件參與決策指導會議，並兼任執行

管制組組長。 

總務長 
視災害事件參與決策指導會議，並兼任行政

復原組組長。 

教務長 
視災害事件參與決策指導會議，並辦理停、

復課相關事宜。 

人事室 
主任 

辦理校園災害事件之獎懲建議，並視災害事件參

與決策指導會議。 
會計室 
主任 

視災害事件參與決策指導會議。 

資圖長 視災害事件參與決策指導會議。 

各學院院長 視災害事件參與決策指導會議。 

研發長 視災害事件參與決策指導會議。 
校安中
心執行
長 

學務長 
視災害事件適時建議召集人召開決策指導
會議。 

執行 
秘書 生輔組長 

一、負責校園災害管理計畫之策訂、修正及
檢討。 

二、協助召集人召開決策指導會議及校安中
心之開設。 

三、協調聯繫校安中心各組別作業之執行。 

附件二--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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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佛光大學校安中心『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編組分工表(執行管制組) 

組別 職稱 編組人員 工作職掌 

搶
救
組 

組長 總務長 
1. 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及搜救。 

2.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3.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4. 依情況支援安全防護組、緊急救護 

組。 

副組長 營繕組長 

組員 

 

營繕組員 

體衛組 

生輔組 

通
報
組 

組長 學務長 
1. 以無線電通報應變小組已疏散人

數、收容地點、災情及 學校教職員、
學生疏散情況。 

2. 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

災害與資源 狀況發展的資訊。 

3. 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4. 聯絡消防治安單位及提供資訊情報。 

副組長 生輔組長 

組員 

 
校安人員 

避
難
引
導
組 

組長 教務長 

1. 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 

  學生至避難所。 

2. 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
所，協助登記身分、人數。 

3. 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4. 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 

   所。 

5. 協助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協

助登記身分、人數。 

 

副組長 心輔組長 

組員 

 

各院長 

各院助理 

各系主任 

各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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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編組分工表 

組別 職稱 編組人員 工 作 職 掌 

安
全
防
護
組 

組長 圖資長 
1. 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2. 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
配。 

3.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4. 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5. 防救災設施操作。 

副組長 事務組長 

組員 
事務組組員 

警衛室警衛 

緊
急
救
護
組 

組長 體衛組組長 

1. 檢傷分類，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 急救常識宣導。 

3. 各項緊急救護車派遣。 

副組長 事務組組長 

組員 總務處駕駛 

附二--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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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安中心『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編組分工表(行政復組) 

組別 單位 編組人員 工作職掌 

行
政
復
原
組 

教務處 註冊暨課務組 發佈學校復學規定，恢復學校教學正常運作 

總務處 

營繕組 

環安組 

1. 會堪學校災情，編列修復預算。 

2. 協調電力及自來水公司協助水電管線修復。 

3. 調查受災狀況，律定優先搶救順序。 

學務處 

生輔組 

心輔組 

體衛組 

1. 持續掌握狀況，完成校安通報。 

2. 協助實施心理輔導或團體諮商 

3. 與警政、消防等公務單位保持連繫，必要請

求栛助 

4. 與林美社區及衛生單位保持連繫，必要時協

助學校防工作。 

5. 要求各系所陳報災損 

6. 連繫國軍與民間團體協助學校救災及重建。 

 

 

 

 

 

 

 

 

 

附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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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編組分工表 

組別 職稱 編組人員 工作職掌 

新
聞
接
待
組 

秘書室 

主任秘書 綜整所有對外新聞發佈事宜 

公共關係組 

1. 建立各媒體連絡管道，負責與各界

溝通連絡 

2. 執行統一對外發佈新聞事宜 

行政管理組 

1. 透過媒體宣導協助災後復原。 

2. 運用傳播媒體，穩定校園師生情緒 

 

 

 

 

 

 

 

 

 

 

 

 

 

 

 

 

 

 

 

 

 

 

附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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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安中心』編組職掌 

組別 職稱 編組人員 工 作 職 掌 

諮 

詢 

委 

員 

會 

召集人 法律顧問 
負責召集委員會研商並提供校安

事件諮詢事宜。 

委員 林美村村長 

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學校處理校安

事件。 

委員 礁溪分局局長 

委員 三城派出所所長 

委員 礁溪消防分隊 

 

 

 

 

 

 

 

 

 

 

 

 

 

 

附件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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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網路表 

 

 

 

  

   

   

 
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0800077795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02-2232-8586 

消防署：0800-033119，02-81959119         陸軍戰情中心：03-4791164 

警政署：0800-018111，02-23219011         海軍戰情中心：02-25335781  

礁溪派出所：03-9882053                

三城派出所：03-9881961                 

礁溪消防分隊：03-9882903 

  

 

 

 

 

 

 

 

  

 

 

 

 

 

  

 

 處理 

附 件 二 │ 一  

1
0
 

(教育部校安中心) 
02-33437855~6 

FAX 02-33437920 

 
校安事件處理小組 

必
要
時
公
布

處
理
情
形
或

發
佈
新
聞
。 

指
揮
通
報 

教
務
處 

學
務
處 

總
務
處 

協
調
聯
絡 

校長 
（必要時召集小組會議） 諮

詢
委
員 

或
其
他 

社
會
執
法
單
位

介
入 

導
師
及
輔
導
教
官 

通

 

知

 

家

 

長 

警
察
局
及
其
他
相

關
單
位 

參

與

暸

解

協

處 

送 
 
 
 

 
 
 
 
 
 

醫 

校
園
安
全
設
施 

立
即
維
護 

追

蹤

輔

導 

學

群

主

管 

輔
導
協
處 

校本部 校安中心 

03-9874858 

FAX:03-9874802 

校 外 人 士 
告 知 

教職員工 
告 知 

主動發現 天然災害 學 生 反 映 

附件三： 

通
報 

學

生

輔

導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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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風災」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颱風引起的校園災害 

致災區 校園 

潛在災害分析 

一、校園後方山坡坍塌，或施工中之建築（鷹架）無法承受強風吹襲。 

二、教室門窗未上鎖，遭颱風吹襲而破損。 

三、強風所造成之飄落物四處飛散，易造成設施及人員之傷害。 

四、操場的籃球架、籃球網未固定被吹倒。 

五、校園內的樹木未固定完善而傾倒。 

預估災損 

一、校舍倒塌、山坡地或工地坍塌。 

二、門窗玻璃破損。 

三、運動場設施損壞。 

四、樹木折斷。 

五、電線走火致災 

減災措施 

一、校園建築安全檢查。 

二、加強教室門窗的檢查，大塊玻璃窗用膠布貼上，避免碎片亂飛。 

三、無法上鎖之門窗加裝鏈條固定。 

四、籃球架、籃球網用卯釘固定或放倒。 

五、樹木應及時修剪、且用木樁固定。 

六、防颱準備加強宣導，拔掉不必要用之插頭。 

物資需求 

一、鏈條 

二、繩索 

三、固定膠布 

四、木樁 

五、固定卯釘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  考  

 

 

附件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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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水患」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水患 

致災點 行政大樓、圖書館、學生宿舍 

潛在災害分析 

一、雨勢強時，校園地下室等低漥地區、容易積水造成危害。 

二、各大樓地下室淹水，重要物資受損。 

三、學校防颱機具、器材整備不足，仍待補充。 

四、防災教育訓練待加強。 

 

預估災損 財產損失，人員傷亡視水患程度而定，惟可預期可能造成損失。 

減災措施 

一、依據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成立校安中心，並擬定各部門職掌。 

二、協調國軍、警政、消防、交通等單位建立支援體系。 

三、將校園災害管理機制納入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的研習課目。 

四、邀請專家學者實施防災專題演講。 

五、加強颱風救災器材整備（抽水機、緊急照明設施等）。 

六、學校防洪設施已加強，對學校潛在危險有消除作用。 

七、學校每年律定防災週，請消防單位配合演練宣導。 

物資需求 

一、沙包、抽水泵浦。 

二、災害現場會勘視導所需之車輛或橡皮艇。 

二、防災宣導手冊。 

三、飲食、救災物品。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附件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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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地震」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地震 

致災點 
東部地震帶係直接肇因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碰撞所造成，地震頻率

高，震源深度較深。 

潛在災害分析 

一、東北部地震帶係受沖繩海槽擴張作用影響，多屬淺層地震，伴隨有地熱

與火山活動現象
[2]
。 

二、因地震造成建築物倒塌。 

三、因地震造成電線短路、實驗室易燃物品損壞而引發火災。 

四、主要對外道路毀損，無法通行。 

五、強震發生於學期中，將造成人員較大傷亡。 

六、通訊線路故障，學生與家長間無法聯繫所造成之情緒恐慌。 

預估災損 

強震之影響： 

一、人員傷亡暨心理受創。 

二、學校軟、硬體設備毀損，短期無法復原造成教學異常。 

三、情緒恐慌增添意外事故發生機率。 

減災措施 

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待命應變決策。 

二、辦理師生防震研習，教導老師地震時應變處理能力。 

三、規劃地震疏散路線及區域，使師生避難時迅速有效。 

四、年度持續性宣導防範。 

五、建物安全檢查及水電防救器材維修與充實。 

六、定時舉辦防震防災避難疏散演練。 

物資需求 
一、緊急照明設備﹝夜間校內活動突發地震時所必備﹞。 

二、帳蓬、睡袋。 

預算編列 於年度預算編列購置 

備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6%E7%B9%A9%E6%B5%B7%E6%A7%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9C%B0%E9%9C%87%E5%88%97%E8%A1%A8#cite_no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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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火災」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火災 

致災點 地下餐廳、研究室、供電機房、宿舍館舍、高壓變電盤 

潛在災害分析 

一、缺乏泡沫性消防器材，失去搶救的第一時間。 

二、校內商家不慎引發油類火災。 

三、研究室屬教師個人空間，管理不易。 

四、週邊教室或建築物防護不易。 

五、若發生於下課時間，人員聚集，疏散管制不易。 

六、學生實驗經驗不足，不慎引起火災。 

七、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受信總機功用若失效，將延遲搶救時效，致擴大

災害。 

八、商家現場人員、各大樓行政人員、教師缺乏應變處理能力。 

預估災損 
燒毀建築物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財產估計損失在五十萬元以上，人員傷

亡，視火災程度而定。 

減災措施 

一、成立校園決策小組，並建立消防支援體系。 

二、實施消防演練，規劃疏散路線及避難位置，加強人員應變處置能力。 

三、加強建築物結構評估。 

四、加強電線電路、消防設備檢修。 

五、購置消防設備器材。 

六、擬定化學器材使用保管規則，妥慎儲存化學物品等易燃物。 

七、加強週邊教室之防護設備。 

八、與政府、民間救難醫療單位完成支援協定事宜。 

九、利用各種校內電子媒體、集會時機，宣導防火常識。 

物資需求 

一、乾粉式滅火器（十磅）一百具。 

二、CO2滅火器（十磅）一百具。 

三、建築物補強。 

四、電線電路檢修。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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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重大交通車禍」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車禍 

致災點 校內、校外週邊危險路段及校外活動途中 

潛在災害分析 

一、學生每日上、下學途中或出入住所，均暴露在危險的交通環境之中。 

二、部分學生未遵守交通規則、超速，導致重大交通事故發生。 

三、學生深夜外出，在返回住處途中稍不留神，極易發生危險。 

四、學校或學生社團每學期均辦理各類校外、活動，承租之遊覽車司機

素質良莠不齊，車況各異，加之台灣之交通狀況不佳，因此，時有

校外活動之交通事故發生。 

預估災損 
一般學校週邊危險路段車禍通常都是個別性的傷亡，但是校外活動遊覽車

車禍，則可能導致重大傷亡。 

減災措施 

一、訂定交通安全宣導月，加強宣導學生應有之交通安全觀念。 

二、經常利用各項集會宣導有關交通安全防護措施。 

三、確實實施校外活動申請及管制，落實勤前教育，避免災害事故發生。 

四、分析交通路線潛在危害資料，並辦理意外事故處理演練，防範未然。 

五、租用車輛須與業主明訂定契約（含車齡限制及證件查驗）。 

物資需求 
一、急救箱、照相機、哨子、指揮棒。 

二、MASK口對口鼻吹氣組。 

三、軟式骨折固定板﹝以上物品校外活動時每車至少需準備一組﹞。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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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溺水」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溺水 

致災點 校外游泳池、海水浴場、無人看管海邊、溪邊、池塘 

潛在災害分析 

一、游泳池救生員或救生設施不足。 

二、海水浴場警戒線標示不明，或救生員、救生設施不足。 

三、對海岸線性質及深度不了解。 

四、個人的自我意識超越泳技。 

五、身體偶發性因素影響（抽筋）。 

六、救人時造成的自我溺水。 

七、對地形不熟悉，且警戒性及水性不佳，造成失足落水。 

預估災損 溺水、窒息造成人員死亡。 

減災措施 

一、加強宣導勿至無救生設備之海邊戲水，及注意戲水安全。 

二、游泳池海水浴場應加強救生員訓練，及救生設備採購。 

三、游泳戲水人員注意身體狀況，入水前要做暖身運動。 

四、對地形及海岸性質不了解不可貿然下水。 

物資需求 
一、購置救生圈、氧氣瓶。 

二、購置溺水救生教學錄影帶。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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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集體食物中毒」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食物中毒 

致災點 校內餐廳或師生校外餐飲 

潛在災害分析 

一﹑學生每日在校內用餐，因供應商家製作或運送過程遭受污染、食材

存放不當、食品腐敗不新鮮或食勤人員衛生習慣不佳及食勤人員受

傷傷口遭細菌感染，凡此種種，均易造成食物中毒事件發生。 

二﹑學生離校在外食用不合衛生條件標準之餐飲，導致食物中毒事件。 

三、學生校外活動因飲食不潔，食用遭細菌感染的食物。 

預估災損 
個別性的食物中毒事件除了明顯症狀外很難區分，但共同用餐同學發生集

體腸胃不適、嘔吐等症狀，則很容易斷定為食物中毒事件，因此食物中毒

發生通常為集體的，少則十數人，多則上百人。 

減災措施 

一﹑衛保組對校內商家強化衛生抽檢事宜。 

二﹑指導學生如發現食物有異味或異樣時，應停止食用並報告處理。 

三﹑規定商家每天自外送達校內之生熟食材必須區隔保鮮，送達時間不

宜過早。 

四﹑要求商家製造、運送過程應嚴密監督，避免有心人士動手腳。 

五、協調衛生單位對校外餐飲商家，實施密集性抽驗工作。 

物資需求 
一﹑冷藏設備。 

二﹑監視錄影系統。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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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休閒運動傷害」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休閒運動傷害 

致災點 校內運動場館 

潛在災害分析 

一、學生課餘休閒或從事運動，普遍欠缺安全警覺性，極易造成運動傷害。 

二、夏天氣候熾熱，長期於室外運動暴曬，流汗過度，易造成中暑；學生

對防範中暑常識欠缺，更增加夏日運動潛存於校園之危險因子。 

三、各類球場之防護措施若欠週全，將造成使用同學甚或旁觀者之傷害。 

四、運動埸地、器材未保持妥善，使用同學若疏於檢視，易造成傷害。 

預估災損 
一、同學心臟麻痺，急救不及宣告死亡。 

二、同學手腳骨折。 

減災措施 

一、宣導休閒運動注意事項，強化同學安全觀念，並落實於生活及課間要

求。 

二、利用軍護課程及社團傳授同學 CPR技能與運動傷害急救常識。 

三、任課教師、活動指導老師於活動或課前，要落實熱身活動，期減少運

動傷害。 

四、定期檢視埸地、器材是否妥善，發現缺失應速通知相關單位改進。 

五、埸地、器材缺失未改善前，應管制禁止使用。 

物資需求 

一、海棉墊。 

二、止滑墊。 

三、視實際需要增訂。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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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法定傳染病」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法定傳染病 

致災點 校內 

潛在災害分析 

一、此病例為前所未有，一般均無警覺，加上心存僥倖，降低防範心理。 

二、同學未養成良好衛生觀念，諸如飲食前如廁後用肥皂洗手或個人發

燒應優先在家隔離等。 

三、沒有固定看診之院所，喜歡至各門診醫院就診，增加感染源及發病

後追蹤之困難。 

四、部份同學寄居高危險傳染區，假日返家探親，受感染機率大增。 

五、本校若已有學生親屬患此病遭隔離治療，該生是否染病，關係至大，

且將造成師生心理恐慌。 

預估災損 
本校經防疫單位通報，同時間超過二人感染，經向教育部核備同意停課二

週，造成學生學習中斷。 

減災措施 

一、分發宣導資料，建立正確防疫觀念。 

二、於行政大樓、教學大樓大門口、學生宿舍設置體溫檢測站；要求教

職員生每日量體溫。 

三、大門警衛對進出車輛乘員測量體溫。 

四、設置緊急隔離區，因應不時之需。 

五、要求師生養成勤洗手習慣，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及出入公共場所、

高傳染地區。 

六、遭居家隔離坦然遵辦。 

七、衛保組追蹤可疑病例。 

八、總務處掌握防疫器材之分發與採購。 

物資需求 
一、耳溫槍。二、電池。三、體溫量測貼紙。四、消毒藥水。 

二、口罩。六、醫療用手套。七、藥皂。八、漂白水。 

三、防護衣。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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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0 

佛光大學「自殺自傷」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自殺自傷 

致災點 教室、廁所、各大樓頂樓及宿舍頂樓 

潛在災害分析 

一、學生肇生此事件，事發前所顯示之徵兆，多屬隱性，若未具備敏銳的

覺察力，及有效的防範，極易造成傷害。 

二、教室是學生到校停留時間最長之處，除上課時間外，若有心人欲藉此

衍生事件，不易防範，且會造成同學恐慌。 

三、廁所屬封閉式空間，除下課外，人員較少出入，易成死角。 

四、各樓層頂樓多屬管制區域，平時無人進出，若有人趁虛而入，更易形

成危險處所。 

預估災損 
一、學生墜樓身亡。 

二、學生在廁所割手腕或飲用鹽酸。 

減災措施 

一、辦理知能研習，強化自我傷害防治觀念，提昇教職員工輔導技能。 

二、定期舉辦社團或課外活動，促進同學身心健康。 

三、實施不當物品檢查，篩檢危害人身或校安之物品；班級導師、任課老

師加強人員清點與管制。 

四、篩檢具自我傷害傾向、適應不良及行為偏差、躁鬱學生並協同輔導。 

五、加強校園死角巡查嚴禁閒人逗留或進入。 

六、定期檢修走廊、門窗、防護欄等防護設施。 

物資需求 

一、喇叭鎖。 

二、鋁門窗。 

三、鐵欄杆。 

四、各樓頂警語標示牌。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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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人為破壞、失竊」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人為破壞、失竊事件 

致災點 地下餐廳、系辦公室、教師研究室、電腦教室、圖書館 

潛在災害分析 

一、警覺不夠，貴重物品或現金未能減少放置，易給歹徒可乘之機。 

二、本校圖書館內監控系統可嚇阻偷竊，但無法阻止人為破壞。 

三、系辦公室、教師研究室、電算中心、機車停車場監視設備不足，或無有

效管理與扼止偷竊行為。 

四、警衛人力夜間校園巡邏密度不足、造成歹徒有機可乘。 

預估災損 

一、校舍門窗被破壞，教學貴重器材失竊。 

二、地下餐廳遭侵，損失數萬餘元。 

三、學生機車被破壞。 

 

減災措施 

一、加強宣導寶貴物品及現金應貼身保管，減少放置學校或宿舍寢室之機

會。 

二、加強數位監視系統，有效防範與杜絕失竊。 

三、專用教室、一樓辦公室應加裝鐵窗，兩段式鎖，多重防盜。 

四、警衛隊、校安人員加強校園巡邏工作密度。 

五、加強重要設施管理人員訓練與責任。 

六、函請談文派出所加強校園週邊道路夜間巡邏工作。 

物資需求 
一、監視設備。 

二、電腦主機。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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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園侵擾事件」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校園侵擾事件 

致災點 教室、活動中心、體育館 

潛在災害分析 

一、本校校園廣，雖有圍離阻絕，但出入口多、監控不易，如有不法份子

侵入，不易在第一時間發現。 

二、本校同學如在外與人發生爭端、糾紛，易發生校外人士到校尋釁情事。 

三、同學校外友人假借本校學生，侵入學生宿舍尋找同學，處理私人錢財

或感情等爭端，易對校園秩序引起騷動。 

四、學生宿舍管理人力不足，導致門禁監控疏忽。 

五、警衛夜間校園巡邏密度不足、造成歹徒有機可乘。 

預估災損 

一、本校同學與校外人士發生爭端、糾紛引發群架情事，本校同學受創。 

二、同學被校外人士強行押走，下落不明。 

三、同學遭入侵宿舍校外人士潑灑強酸，臉部嚴重受創。 

 

減災措施 

一、廣設監視系統，在第一時間即能掌握不法份子侵入情資。 

二、節慶活動時，開放校園應協請警力支援，並做好校園安全防護準備，加

派糾察巡邏，期能先知快報。 

三、提醒同學要有危機意識，不隨意赴約、不去偏僻場所、不單獨前往。 

四、加強宿舍門禁管制，杜絕偽裝侵入。 

五、警衛隊加強夜間校園巡邏工作密度。 

物資需求 

一、監視設備。 

二、電腦主機。 

三、安全標示。 

四、緊急按鈕及通話設備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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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生遭性侵害事件」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性侵害事件 

致災點 學生宿舍 、校外學生賃居處 、家 裡 、約會地點 

潛在災害分析 

一、性侵害的加害人與被害人大多數是熟識的人，由於認識的關係而往往

疏於防備，缺乏警覺性。 

二、性侵害事件，有多數在沒有預謀的情境下發生。 

三、家是一個溫暖的避風港，但或因親人的性侵害行為而成為一個望之怯

步的地方。 

四、約會是愉悅的互動，但在令人嚮往的浪漫約會中，也許就是一生的夢魘。 

預估災損 
一、同學心靈受創，產生對人的不信任。 

二、對性侵害事件充滿迷思，缺乏自信心。 

減災措施 

一、宣導本校「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防制辦法」，鼓勵不幸遭受性侵害學生，

應勇敢向相關單位尋求協助，減低傷害。 

二、宣導「色狼就在你身邊」，小心不要讓自己陷在危險的情境中。 

三、「防人之心不可無」，約會要儘量選擇公開、明亮的地方，時間過早或過

晚皆應予以婉拒。 

物資需求 
一、校園警報系統增設及修護。 

二、宿舍分機直撥求援系統檢修測試。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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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生山難事件」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學生山難事件 

致災點 台灣山區 

潛在災害分析 

一、台灣各山區山勢陡峭險峻，風景秀麗，常為一般勇於挑戰，喜愛自然

學子最愛。 

二、高山氣候多變，冬季酷寒、夏季多雨多颱，九二一地震之後土石鬆散，

嚴然已為登山者帶來安全威脅。 

三、本校學生平日課業繁重，同學基本登山知能、與個人體能不足，從事

高山活動更須做好萬全準備。 

預估災損 
登山隊伍在登山途中發生傷殘、身亡、迷途、失蹤、失聯、車禍及掉落山

谷等事件。 

減災措施 

一、對於學生社團活動主動先期掌握，並要求提供活動全程之企劃準備事

宜。 

二、對參與登山活動之學生逐一過濾其體能狀況、病史、登山經驗等，是

否能應付此次登山活動。 

三、登山活動開始，要求定時、定點安全回報，全程掌握活動狀況。 

四、隨時掌握登山時期氣候狀態並與登山同學聯繫。 

物資需求 
一、GPS全球定位系統。 

二、遠距離無線電話機系統（含基地台、手機、備用電池等）。 

三、急救包。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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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園建築設施傷害」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校園建築設施傷害 

致災點 校園新建及整修工地 

潛在災害分析 

一、建築工地係管制區域，一般雖設圍籬等設施區隔，管制閒雜人等進

入，惟若無專人看管，亦可輕易進入工地。 

二、建築工地一般堆置施工工具、建材或廢棄物等，施工單位若未收置

妥當或以明確標示阻隔，極易造成意外傷害。 

三、建築工地週遭普遍未劃定緩衝區域，嚴格限制學生不可在附近活動，

若學生自工地旁經過，有遭建築物砸中之危險。 

四、學生一般欠缺安全警覺，時因好奇等因素接近施工區域，徒增意外受

傷之風險。 

預估災損 人員傷亡、建築設施損毀。 

減災措施 

一、完成「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決策小組編組及作業規定，律定各處室

責任與分工。 

二、規劃成立「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校安中心。 

三、提供校園整建工安防範資訊，納入校安工作宣導。 

四、總務處定期督導建築設施整建，安全防護與設施是否符合規定，缺

失複查改進。 

五、總務處完成潛在災害資料分析，藉以發現致災源（點）。 

物資需求 校園整建工安防範資訊教材。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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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爆裂物」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爆裂物 

致災點 校舍、教室、圖書館、學生宿舍 

潛在災害分析 

一、被學校退學之學生挾怨報復。 

二、精神異常人士放置爆裂物。 

三、不明人士放置爆裂物。 

 

預估災損 
一、人員傷亡。 

二、校舍毀損。 

減災措施 

一、舉辦有關「校園犯罪被害預防」研習，增加應變能力。 

二、加強警衛人員之訓練，及狀況處置能力。 

三、於校園重要地區及死角裝設監視系統。 

四、重視校園通報系統之功能。 

物資需求 
一、縣警局防爆小組專業器材。 

二、醫療機構救護車。 

預算編列 本狀況屬人為因素於年度各項安全教育中編列相關預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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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暴力犯罪」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暴力犯罪 

致災點 校內外各地區 

潛在災害分析 

一、部分暴力行為的發生是因為施暴者本身就缺乏安全感所致。 

二、他人斥責、有求不遂亦是目前暴力發生潛在因素。 

三、青少年一時的挫折或經年的飽嚐委屈，亦會造成暴力行為。 

四、報復或心理上的不舒服，尤其在有苦難言的狀況下，會以傷害性的

行為來表露內心的感受。 

五、吸毒、酗酒引發的神經錯亂或爭風吃醋亦是暴力事件的成因。 

六、青少年以攻擊性的行為迫使別人就範，謀取個人利益。 

預估災損 
依教育部九十一年統計資料，各校平均每月就有一至二起暴力事件發

生，造成為數不少同學輕重傷。 

減災措施 

一、加強法治教育宣導，灌輸學生守法守紀的觀念。 

二、加強門禁，防止歹徒入侵校區。 

三、對品行不良、心理異常、素行欠佳學生加強輔導。 

四、平時各班老師及訓輔人員應加強校區巡查，防範意外事件發生。 

五、加強各校間的聯繫配合。 

六、注意學生的心理、情緒反映，並隨時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物資需求 
一、學校監視、攝影設備。 

二、電擊棒。 

三、防爆手電筒。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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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飆車」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飆車事件 

致災點 校外 

潛在災害分析 

一、本校位於台一線旁，同學飆車情況亦曾發生，部份學子受同儕影響，

好奇參與。 

二、學校位置偏遠，機車通勤人數約佔七成以上，每日都會發生跌撞傷事

件。 

預估災損 
一、輕者遭違警罰法扣留人員皮肉擦傷，重者傷亡。 

二、易造成多人傷亡，當事人移送法辦。 

三、易引起媒體關注影響治安。 

減災措施 

一、訂定法治、生命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活動按期程實施，以消弭學生暴戾

之氣。 

二、請管區派出所、縣警局協助對特定對象，加強取締。 

三、落實校外生活輔導及安全查察，並與家長多連繫，見微知著防患未然。 

物資需求 本案為學生偏差行為，應循正常處理程序，請警方協助處理即可。 

預算編列 
本案為學生偏差行為，須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及輔導，按正常教育編列預算

執行即可。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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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麻醉藥品與菸毒濫用事件」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麻醉藥品與菸毒濫用事件 

致災點 校內校外 

潛在災害分析 

一、學生誤用藥品與煙毒，受家庭環境、朋友與同儕影響甚大，若對食

用後果認識不清或一時意志不堅，易造成嚴重傷害。 

二、由於藥品與煙毒取得管道容易，且攜帶方便，使防範濫用工作愈顯

重要。 

三、學生濫用藥品或菸毒成癮，若未及時發現戒治，除個人身心健康受

損外，其負面影響將擴及家庭、學校及社會。 

預估災損 人員傷亡。 

減災措施 

一、完成「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決策小組編組及作業規定，律定各處室

責任與分工。 

二、規劃成立「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校安中心。 

三、提供春暉反毒資訊，納入春暉工作宣導。 

四、加強校園週邊特定場所查察。 

五、成立「春暉反毒小組」及「戒菸班」，列管濫用藥物記錄或傾向者，

輔導戒除菸害。 

六、視需要針對特定學生實施尿液篩檢。（簽核後實施） 

物資需求 
一、春暉反毒教材。 

二、尿液篩檢試劑。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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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霸凌事件」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學生遭受霸凌事件 

致災點 校內、校外 

潛在災害 

分析 

一、學生偏差行為 
    1.導師或教職員平時觀察。 
      2.學生、家長投訴 
      3.校園霸凌調查問卷。 
      4.其他(如民眾投訴、警方通知等) 
二、導師初評 
      1.導師依權責輔導學生 
      2.評估偏差行為類別、屬性及嚴重程度 
      3.評估是否請求支援協助 
      4.疑似霸凌案件或是重大校安事件，送學校相關會議確認 
三、校園霸凌評估小組評估 
     應列甲級通報的霸凌案件或重大校安事件評估： 
     1.具有欺侮行為。 
     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3.造成生理或心理的傷害 
     4.雙方勢力（地位）不對等 
     5.其他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預估災損 人員身心創傷。 

減災措施 

一、教育宣導 

（一）強化法治、品德、人權、生命、性平教育。 

（二）培養學生尊重他人、友愛待人之態度。 

（三）辦理研習深化師生對霸凌之認知與理念。 

（四）強化師生對霸凌之辨識與處理能力。 

二、完成「校園霸凌評估小組」編組及作業規定、律定責任與分工。 

三、檢視相關輔導機制，轉介專案輔導機構醫療單位、社政機構輔導安置

或洽司法機關協助之聯繫與資料建立。 

四、建制霸凌資訊及網頁，納入【反霸凌宣導】工作。 

五、加強校園週邊特定場所及特殊學生之查察。 

六、與支援警力保持密切聯繫，對危及校園安全時適時警力支援。 

 

物資需求 
一、製作相關【反霸凌】宣導教材及手冊或卡片。 

二、生輔組成立【反霸凌】網頁提供學生教育點閱及通報。 

三、成立【反霸凌】通報專線：037-652526 

預算編列 評估編列 

備考  

附件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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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安中心」災害防救通報處理流程 

 

 

 

   

   

  

 

 

 

 

 

 

 

 

 

 

校安中心值勤人員 接獲通知 
掌握事件全般狀況： 
人、事、時、地、物
如何、為何 

丙級 

判斷是否為重大校安事件
（甲、乙級） 

否 是 

甲級、乙級 
（有引發媒體關注之虞） 

１．第一時間立即向學務長、校長
報告事件概況 

２．15分鐘內以校安即時通系統通
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３．督考分區。 

完成處理後
簽會各處室
相關人員，
並陳校長核
閱。 

是否召開 
決策小組會議 

結案 

1. 啟動校安中心機制由各組組長
依權責進行應變處理 

2. 視狀況需要實施教官及校安人

員緊急召回以利任務遂行。 
3. 通告校內相關師長及學生家

屬。 

派員至現場瞭解
實況並協助處理 

處理暨現場情況即時回報校安中心 

結案後以校安即時通系統續報
方式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及
督考分區。 

媒體

公開 

網路

協援 

情緒

安撫 

食宿

安置 

急救

醫療 
現場

控管 

急難

慰助 
 

權益

保障 
 

轉介

輔導 

 

法律

諮詢 

 

保險

申請 
 

學籍

休退 

喪葬

事宜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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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 

佛光大學「颱風」應變計畫表 

   假定 
學校遭颱風吹襲而造成損害 

區分 決策指揮組 
緊急救組 

搶救組 
安全防護組 通報組 避難引導組 

應變

措施 

執

行 

一、指示災害復
建工作重點
與籌措相關
復原所需之
經費。 

二、視各大樓受
損情形研擬
是否繼續上
課或調整課
程。 

三、完成災害搶
救小組編組
並實施演
練。 

四、與新聞媒體
保持密切聯
繫適時發布
正確之消
息。 

 

一、疏散同學至 

避難或安全之

位置。 

二、教職員工之 

安全維護。 

三、聯繫消防等

相關單位到校

協助校園之整

修。 

 

一、檢查相關防

範措施能否

有效因應風

災。 

二、指派專人進

行災後的修

繕維護工

作。 

三、損毀建物與
設施之警戒
標示 

一、蒐集風災

相關資料

加強宣導

防範未

然。 

二、掌握師生

狀況適時

向教育部

回報受損

情況。 

 

一、緊急避難
疏散。 

 

支

援

協

調 

與消防單位及救難單位保持密切聯絡。 

 

復原

措施 

概

要 

一、決策小組按風災復建計畫進行復建工作。 

二、設置警戒區域標示做好災區監控，以防二度意外發生。 

三、運用社區資源，成立風災諮詢委員會，協助學校災後重建。 

四、協調消防單位到校協助災後之修復。 

五、協調衛生單位到校消毒。 

支

援

協

調 

一、申請消防單位維修車輛到校協助災後維修。 

二、衛生局派員到校消毒。 

三、心理諮詢人員實施心理輔導。 

四、向教育部回報災情，並申請支援與補助。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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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 

佛光大學「水災」應變計畫表 

假定 因颱風季節來臨，學校發生水災 

區分 決策指揮組 搶救組 避難引導組 
安全防護組 

通報組 
緊急搶救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成立救災
指 揮 中
心，指導
災 害 搶
救。 

二、趕赴現場
了 解 現
況。 

三、視淹水程
度宣佈學
校停止上
班上課。 

一、調查受災狀
況，律定優
先 搶 救 之
順序。 

三、聯繫國軍與 

民 間 團 體
協助學校救
災。 

四、聯繫社會局 
、衛生局等
單 位 支 援
救災。 

五、聯繫警察、
民 間 團
體，協助疏
散 人 員 與
維持秩 

一、開放各大樓
頂，作為疏散
安置地點。 
序。 

二、緊急避難疏散 

三、開設避難收容 
    所(配合地方 
    政府規劃) 

一、加強學校門
禁，提供人、
車 收 容 場
地，並做好管
制 疏 散 措

施，以免影響
教學。 

二、透過媒體定時

公佈最新救災
狀況。 

三、蒐集災況，隨
時掌握最新
資訊。 

四、隨時掌握最新
資訊，向教育
部校安中心
回報。 

一、教職員
工之搶 

    救與搜
救。 

二、清除障

礙 物 協
助 逃
生。 

三、開設避
難 收 容 所
(配合地方
政府規劃)。 

支

援

協

調 

一、聯繫警察局協助疏散人員與維持秩序。 

二、聯繫消防隊協助校安中心實施救災 

三、協調衛生局開設急救站實施傷患救護。 

四、開設新聞中心，隨時公佈最新資訊。 

五、必要時申請國軍支援。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發佈學校復學規定，恢復學校教學正常運作。 

二、協助安置因教室嚴重受損之學生上課。 

三、前往醫療院所慰問傷患。 

四、會勘學校災情，編列修復經費預算。 

五、協助實施心理輔導或團體諮商。 

六、持續掌握狀況，完成校安狀況通報。 

支

援

協

調 

一、成立救災專戶，透過媒體宣導協助災後復原。 

二、請自來水、電力公司協助水電管線修復，提供抽水及送水、送電服務 

三、請環保局協助環境污染防治及水質檢驗。 

四、請衛生局協助學校防疫工作。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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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3 

佛光大學「地震」應變計畫表 

假定 地震 

區分 決策指揮組 搶救組 避難引導組 
安全防護組 

通報組 
緊急救護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召開緊
急應變決策
小組會議。 

二、隨時收聽
﹝看﹞災情

報導，指示
相關救援事
宜。 

三、掌握全校受
災狀況。 

一、教職員工之
搶救搜救。 

二、清除障礙物
協助逃生。 

三、聯繫各系所

傷 患 救 援
送醫事宜 

四、開設避難收

容所(配合
地 方 政 府
規劃)。 

五、協調地區醫
療網、消防
救 護 單 位
支援。 

一、緊急避難疏
散。 

二、損毀建築物
與設施之警
戒標示。 

三、聯繫各系所
注意餘震所
可能產生的

傷害。 
。 

一、掌握災情 
，適時提出
停止上班 

、上課之適
當措施向

校長建議 
，以確保教
職員生之

安全。 
二、隨時掌握

災情，並
及時向校
長報告及
回報教育
部校安中
心。 

 

一、設立急救 
    站。 
二、緊急救護 
    與救助。 
三、開設避難 

    收容所。 

支

援

協

調 

一、與縣警局、衛生局密切聯繫，統籌人力支援，避免救援人力浪費。 

二、地震時可能因斷電、斷訊，因此必須運用諸般手段與各級系所取得聯繫。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要求各系所陳報災損。 
二、指示各系所相關復原行動。 
三、慰問傷亡師生及其家屬。 
四、協調整合運用社區資源投入災後復原工作。 
五、動員學生組織，一起投入災後復建。 
六、注意學生情緒之安撫。 

支

援

協

調 

一、對社區支援與醫療資源資訊應充分掌握。 
二、善用傳播媒體，穩定校園師生情緒。 
三、擬定復原計畫。 
四、嚴密注意防範餘震再次產生傷害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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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4 

佛光大學「火災」應變計畫表 

假定 學生上實驗課時，不慎引起火災或學生宿舍用電不當電線走火。 

區分 決策指揮組 搶救組 避難引導組 安全防護組通報組 緊急救護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成立救災指揮

中心，指揮災

害搶救。 

二、趕赴現場了解

現況。 

三、掌握事件災損

狀況與受傷

學生家長迅

速聯絡 

四、派遣適宜人員

赴醫院，了解

學生送醫狀

況。 

五、如學生不幸死

亡，應成立治

喪委員會協

助喪葬事宜。 

一、教職員工 

    之搶救搜 

    救。 

二、運用學校現

有消防設

施與器材

實施搶救

並將易燃

物及危險

物品遷移

至安全位

置。 

三、提供火場水

源情形。 

四、切斷電源，

以 免 擴 大

災害 

五、各系所傷患

救 援 送 醫

事宜 

六、協調地區醫

療網、消防

救護單位

支援 

一、疏散同學避難，

並清查有無人

員留置火場。 

二、聯繫消防等相關

單位支援，並引

導消防車至起

火位置。 

三、聯繫醫療單位支

援救護。 

四、聯繫警察、民間

團體，協助救災

與維持秩序。 

 

一、清除障礙物 

    協助逃生。 

二、管制人員、 

    車輛，以利 

    消防醫療 

等單位進出。 

三、查明真相， 

    適時提供 

    媒體火災 

    發生時 

    間、災害損 

    失及目前 

    火場掌握 

    情形等資 

    訊。 

 

一、開設臨時

醫護中

心，實施

檢傷分類

送醫。 

二、緊急救護 

    與救助。 

三、開設避難

收 容 所

(配合地

方政府規

劃)。 

 

支援

協調 

一、消防單位到達後，將現場指揮權移轉至消防單位。 

二、聯繫自來水單位集中供水，以利救災。 

三、各處室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隨時提供資訊予救災單位。 
四、聯繫電力公司，必要時對附近地區斷電。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指導各處室查明並坦誠面對災害事實，並指派學務處負責與家長溝通。 

二、籌措復原所需之經費。 

三、儘速恢復學校教學正常運作。 

四、前往醫療院所慰問傷患。 

五、對災害事件現場，必要時管制人員進出；以利鑑定調查。 

六、對受害人實施心理輔導或對全校師生實施團體諮商。 
七、持續掌握狀況，完成校安狀況通報。 

援

協

調 

一、購置消防設備器材、加強建築物評估及電線電路與消防設備檢修。 

二、與消防單位定期舉辦消防演練。 

三、聯繫電力公司恢復供電。 

四、逐年編列預算，依相關業務項目執行預算支用。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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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5 

佛光大學「車禍」應變計畫表 

假定 重大車禍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 商 

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緊急召返相
關人員返校
會商研討處
置事宜。 

二、召開緊急應
變決策小組
會議。 

三、派遣適宜人
員赴車禍所
在地，了解
全般狀況並
慰問受傷師
生。 

一、隨時聯繫掌握最
新狀況適時向校
長回報。 

二、於事發十五分鐘
內通報教育部校
安中心，並需掌握
最新狀況隨時回
報。 

三、與相關救護、支
援單位保持密切
之聯繫。 

四、狀況掌握後迅速
聯絡家長，並予
接待。 

一、啟動全國教

官服務全國

學生機制適

時支援，學

校透過教育

部軍訓處或

縣市軍訓校

外會，指派

就近之學校

教官赴現場

了解狀況及

進行必要之

支援。 

二、備妥慰問受
傷師生所需

物質。 

一、主動了解實
情，並撰寫
新聞稿供
校長核定
後，據以發
布新聞。 

二、必要時與新
聞媒體保持
密切聯繫，

主動澄清不
實謠言。 

安排心
理輔導
諮商，實
施災後
輔導復

建。 

支

援

協

調 

一、主動與救護支援單位保持密切之聯繫，俾利隨時掌握全般狀況。 

二、對受傷師生後送醫院需迅速充分掌握，並將最正確之訊息提供家屬。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聯繫本校法律顧問或具有法律背景家長出面維護受傷師生權益。 

二、慰問送醫師生及家屬，並經常與家屬保持聯繫。 

三、協助受傷師生辦理各項保險理賠及慰助金事宜。 

四、對師生實施心理復健輔導，使師生能儘快走出陰影，恢復正常。 

支

援

協

調 

一、持續與交通事故處理單位聯繫，掌握事故調查結果。 

二、針對受傷學生課業及成績計算，應擬定因應方案。 

三、協請本校法律顧問出面全力協助處理善後。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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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6 

佛光大學「溺水」應變計畫表 

假定 本校學生溺水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 商 

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召開

決策小組

會議。 

二、研擬對於

學生溺水

事件後續

處理要點

及流程 
三、派遣適宜

人員赴事
件 所 在
地，了解
全 般 狀
況。 

一、排定相關急救課

程於學期軍護

課中授課；或運

用學生社團推

廣。 

二、給予溺水學生之

家長適切支援

並提供溫馨協

助 

三、彙整事件處理經

過，成立個案宣

導。 

四、瞭解事件原因，
通報教育部「校
安中心」。 

一、聯繫學生家

長告知事件

經過，安撫

情緒，安排

車輛前往事

件現場協助

處理。 

一、主動瞭解事
件經過並
撰寫新聞
稿供校長
核定後，據
以發佈新
聞。 

二、與新聞媒體
保持密切聯
繫，主動澄
清不實謠言 

安排心理 
輔導諮商 
，實施災 
後輔導復 
建。 

支

援

協

調 

一、協調救難單位派遣救護車至事件現場協助處理。 
二、回報教育部事件經過並申請必要之補助與支援。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指派專人協助事件學生家長處理善後事宜。 

二、協助溺水事件學生家長辦理慰助，與喪葬事宜。 

三、對溺水事件之其餘學生實施諮商輔導及心理建設。 

四、彙整事件經過成立個案宣導，避免事件再次發生。 
五、校長親往事件學生家庭慰助，表達全校師生關懷。 

支

援

協

調 

一、回報教育部校安中心事件處理經過並申請必要之補助與支援。 

二、對其餘學生做心理輔導復建。 

三、協助家屬申請學生急難慰助與平安保險。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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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7 

佛光大學「食物中毒」應變計畫表 

假定 食物中毒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 商 

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召開緊急

應變決策會議。 

二﹑掌握中毒學生

人數與資料後

迅速聯絡家

長，同時安撫

學生家長情

緒。 

三﹑立即要求餐飲

商家到校協助

調查原因。 

四、派遣適宜人員

赴醫院，了解

全般狀況。 

一﹑對食物中毒學

生實施必要處

理協助，並儘速

通知一一九到

校將學生送醫。 

二﹑安撫未中毒學

生情緒。 

三、瞭解事件原

因，並通報教育

部「校安中

心」。 

一﹑管制送醫交

通，保持送醫

行動之順暢。 

二﹑管制送醫學生

名單及後送醫

院資料。 

三、協助衛生單位

檢體檢驗事

宜。 

四、確定疏失餐飲

商家求償責

任。 

一﹑了解全般狀

況，並撰寫新

聞稿供校長核

定後，據以發

佈新聞。 

二﹑必要時與新聞
媒體保持密切

聯繫，主動澄清
各項不實傳言。 

安排心理 

輔導諮商 

，實施災 

後輔導復 

建。 

支

援

協

調 

一﹑與消防及衛生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二﹑指派專責人員至醫院，密切聯繫掌握送醫學生狀況。 

三﹑健康中心對未中毒學生仍應密切注意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召集決策小組會議，指示復原工作要點及分工。 

二﹑利用校內電子媒體向全校師生公告說明事件處理情形。 

三﹑持續前往醫院慰問送醫學生及家屬 

四、調查事件原因並深入檢討。 

五﹑後續處理事宜持續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回報。 

支

援

協

調 

一﹑教務處主動安排協助送醫老師停補課課事宜，不影響學生學習。 

二﹑班導師持續輔導送醫同學並安撫班上同學情緒。 

備考  

 

 



 42 

附件六-8 

佛光大學「休閒運動傷害」應變計畫表 

假定 學生休閒運動傷害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 商 

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召開決策
小組會議。 

二、要求總務處、
體育組評估運
動休憩較具風

險性之器材與
埸所，並張貼
安全事項。 

三、律定新聞發
佈 、 案 情 說
明、同學（家
長）情緒安撫
（輔導）等措
施。 

一、傷患儘速送
醫，管制現
場保持完
整，疏散同
學，避免閒

雜人等進
入。 

二、瞭解事件原

因，並通報
教育部「校
安中心」 

三、通知家長到
校協助處
理。 

四、維持秩序，

課務正常運

作。 

一、設立協調 

中心，協助

妥處事件。 

二、連繫警、 

醫等單位，

申請必要

之協助。 

三、加強門禁 

管制。 

一、瞭解實情 

，並撰寫新聞

稿供校長核

定後，據以

發佈新聞 

。 
二、與新聞媒 

體保持密

切連繫，主

動澄清 

不實謠言。 

安排心

理輔導

諮商，實

施災後

輔導復

建 

支

援

協

調 

與地區警、醫等單位及輔導機構保持密切連繫，諮詢處理經驗或提出協助需求。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針對事件發生原因檢討缺失，逐一改進。 

二、全面檢查埸地、器材妥善性，缺失督促權責單位限期改進。 

三、建立宿疾、體能欠佳名冊，供任課老師參考，俾於課間掌握重點人員體能。 

四、對受難學生（家長）及目擊同學提供適切之輔導。 
 

支

援

協

調 

一、與地區輔導機構保持連繫，諮詢輔導經驗與技巧。 

二、與地區救難、消防及運動協會機構連繫，諮詢運動安全資訊。 

三、申請急難救助與平安保險。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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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9 

佛光大學「法定傳染病」應變計畫表 

假定 師生感染傳染病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 商 

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召開決策
小組會議。 

二、要求各系所發現可
疑高危險群學生
立即通報。 

三、全校實施消毒並要
求學生進入校園
一律量耳溫。 

四、律定學生停
課、補課各項
措施。 

五、如學生不幸死
亡，應成立治
喪委員會協助
喪葬事宜。 

一、執行疫情通
報作業。 

二、要求同學配
合學校規定
量體溫 
、戴口罩。 

三、對發燒同學
協助辦理請
假及持續聯
繫追蹤。 

四、停課班級同

學由班導師

每日電話聯

繫，瞭解身

體狀況及課

業複習情形 

。 

一、全校消毒 
並採購耳溫
槍、口罩及
消毒 
藥水、手
套、防護衣
等物資 
。 

二、對遭通報 
隔離學生
生活所需
送餐送水
照顧。 

三、加強大門進

入管制及

測量體溫。 

一、主動瞭解 
實情，並撰
寫新聞稿
供校長核
定後，據 
以發佈新
聞。 

二、與新聞媒 

體保持密

切聯繫，主

動澄清不

實謠言。 

安排心

理輔導

諮商 

，實施災 

後輔導

復建。 

支

援

協

調 

一、請縣衛生局及環保單位對本校週邊環境消毒。 
二、對發生疫情之醫療院所主動瞭解是否是本校學生親屬好友，先期防範區隔。 
三、與醫院保持密切聯繫隨時掌握疫情狀況。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學校利用課餘及假日實施補課或錄影遠距離教學。 
二、對遭隔離或遭感染康復同學實施個人及班級之心理輔導。 
三、持續加強宣導疫情防治相關措施。 
四、加強對校內餐飲商家衛生安全稽核與檢查工作。 

支

援

協

調 

一、持續與縣衛生局及環保單位保持聯繫，對本校及校外週邊社區消毒。 
二、學生諮詢中心對遭感染康復同學進行心理復建工作。 

三、協助協調申請學生急難慰助及平安保險。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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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0 

佛光大學「自殺自傷」應變計畫表 

假定 學生自我傷害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 商 

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召開決策
小組會議。 

二、要求輔導中心
對高危險群同
學建立管制名

冊。 
三、律定新聞發

佈 、 案 情 說

明、同學（家
長）情緒安撫
（輔導）等措
施。 

四、如學生不幸死
亡，應成立治
喪委員會協助
喪葬事宜 

一、傷患儘速送
醫，管制現
場保持完整 
， 疏 散 同
學，避免閒

雜人等進入 
。 

二、瞭解事件原

因，並通報
教育部「校
安中心」 

三、通知家長到
校 協 助 處
理。 

四、維持秩序，

課務正常運

作。 

一、設立協調 
中心，協助 
妥處事件。 

二、聯繫警、
消、醫等單

位，申請必
要之協助。 

三、加強門禁 

管制。 

一、瞭解實情，
並撰寫新
聞稿供校
長 核 定
後，據以發

佈新聞。 
二、與新聞媒體

保持密切

連繫，主動

澄清不實

謠言。 

安排心

理輔導

諮商，實

施災後

輔導復

建復建。 

支

援

協

調 

與地區警、消、醫等單位及輔導機構保持密切聯繫，諮詢處理經驗或提出協助需求。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檢討缺失策進作為納入減災、整備及應變等階段演練，期強化各項預防與處置

作為。 

二、對受難學生（家長）及其好友、目擊同學提供必要心理重建輔導。 

三、加強校園死角、管制區之巡查與硬體防護措施。 

支

援

協

調 

一、與地區輔導機構保持聯繫，諮詢輔導經驗與技巧。 
二、與地區救難、消防機構聯繫。 

三、協助辦理申請學生平安保險。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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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1 

佛光大學「人為破壞失竊」應變計畫表 

假定 學校辦公室被人撬開，辦公桌抽屜及公文櫃東西掉落一地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 商 

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指示報警

處理，並維持

現場完整。 

二、請總務處調閱

監視影帶，查

看有無線索。 
三、要求清點財

務 ， 掌 握 災
損。 

一、向警方報案，

並維護現場完

整。 

二、研判歹徒動

機，提供警方

辦案參考。 

三、加強宣導，提

醒貴重物品不

要放置於辦公

室或宿舍內。 

四、加強校園巡

邏，構建學校

安全網絡。 

一、調閱監視影

帶，查看有

無線索。 

二、清點損失財

物，專案辦

理核銷。 

三、針對侵入漏

洞，即予補

強，防範失

竊再次發

生。 

一、瞭解事情始
末，並撰擬
新聞稿，呈
校長核示
後，視需要
發佈新聞。 

二、新聞發佈

時，應保護

當事人及

維護校譽 

，減少二次

傷害。 

安排心

理輔導

諮商，實

施災後

輔導復

建。 

支

援

協

調 

一、連絡警方到校，應有專人負責接待及解說。 

二、要求警方開據報案單，方便爾後學校財產申報核銷。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檢討失竊原因，做好因應，杜絕類似事件重演。 
二、汰換更新監控設備。 
三、加強宣導，防竊需從個人做起，減少將個人貴重物品放置於學校。 
四、不定時檢查防竊裝置是否按時啟動，減少人為之疏忽。 

五、遺失之裝備除向上級報銷外，另外做好替代準備。 

支

援

協

調 

各處室系所辦公室應比照重要設施之防護，做好防竊保全準備。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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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2 

佛光大學「校園侵擾事件」應變計畫表 

假定 本校校園遭多名青少年侵入尋人施暴處理私人糾紛衝突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

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報警處
理。 

二、派遣適宜 
人員赴警 
局了解全 

般狀況。 
三、如有學生 

受傷應盡 
速派人陪 
同送醫。 

一、奉指示前往警
局人員，隨即
在警方的陪
同下，與渠等
雙方溝通，瞭
解事情始末。 

二、對方欲尋找之
同學，通知
其家長前來
協助處理。 

三、警方偵訊完畢
後，如尚有安
全顧慮，本校
同學可偕同
家長返家，暫
時責付看管。 

四、協調談文派出

所擴大校外

週邊巡邏，防

範意外發生。 

一、指示學校
警衛應提
高警覺，
加強校園
巡邏，防

範校園遭
破壞情事 

    。 

二、調閱影帶

適時提供

警方，做

為辦案之

參考。 

一、瞭解事情 
始末，並撰
擬新聞
稿，呈校長
核示後，視
需要發佈
新聞。 

二、新聞發佈

時，應保護

當事人及

維 護 校

譽，減少二

次傷害。 

安排心理 

輔導諮商 

，實施災 

後輔導復 

建。 

支

援

協

調 

一、連絡警力到校，應有專人負責接待及解說。 

二、應以理性、和善態度處理，減少橫生枝節，並應通知學生家長到校協處。 
三、為免滋事份子等報復，應提醒同學注意上、放學安全。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列為安全教育事項，並告誡同學不可在外與他人結怨。 

二、重要慶典或開放校園之際，加強安全維護並請求警力支援。 

三、加強法治教育及情緒管理課程。 

四、對有社會習氣及好勇鬥狠之學生加強輔導。 

 

支

援

協

調 

一、增加法治教育與情緒管理之專題講演。 

二、加強個別輔導。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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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3 

佛光大學「學生遭性侵害事件」應變計畫表 

假定 本校賃居校外女同學遭尾隨歹徒侵入住處性侵害得逞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受理性侵

犯單位應

通報當地

性侵害防

治中心；

對於被害

人之資料

應徵詢其

通報意

願。 

二、學校接獲

性侵犯案

件應交由

本校「性騷

擾及性侵

犯專案調

查小組」進

行危機處

理。 

一、通報警察單

位，協助驗傷

與採證，進行

詢問與調查。 

二、送醫驗傷、治

療、照護及醫

療蒐證。 
三、通知家長協助

處理。 

一、協助現場

蒐證，並

徵詢被害

人是否提

出申訴。 
二、對當事人

提供心理

輔導，並

持續追蹤 

。 

一、斟酌是否發

佈新聞稿？ 

二、本校「性騷

擾及性侵

犯專案調

查小組」推

派發言人

一人。 
三、新聞發佈

時，應保護

當事人及

維護校譽 

，減少二次

傷害。 

安排心理輔

導諮商，實

施災後輔導

復建。 

支

援

協

調 

一、協助當事人申請陪同偵查。 
二、鑑定書及證物袋之保管。 
三、提出申訴之管道及不提出申訴之妥善處理，並告知申訴者其相關權益與可運用

之資源。 
四、破除被害人被性侵犯的迷思，勇敢提出救援需求。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請警察單位加強治安之維護。 
二、對外宿學生宣導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留意周遭環境。 
三、加強性侵犯防治觀念，提供相關法令及資訊。 
 

支

援

協

調 

一、辦理演講、張貼海報、利用電腦網路等途徑宣導，以達初級預防效果。 

二、宣導本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預防事件的發生。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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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4 

佛光大學「學生山難事件」應變計畫表 

假定 本校同學在登山途中發生落隊失蹤事件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行 

一、有效掌握

全部山難

資訊及救

助資源。 

二、立即連絡

相關救難

機構請求

協助。 
三、在第一
時間指派
專人員趕
赴現場 

，統合各方
力量提供
協助。 

一、瞭解該登山隊學

生是否足夠糧

食、飲水、禦寒

衣物、夜間照明

設備、通訊設施

等狀況，適時安

撫學生情緒。 

二、成立前進連絡協

調中心，整合當

地軍警、救難大

隊、電訊社團等

單位，統一協調

救難事宜。 

三、各搜救小組劃分

搜救責任區域。 
四、掌握傷亡狀況、

救難進度、妨礙

救援之因素回

報本校，轉知家

長及各級師長。 

一、聯絡家長接待

並安撫情緒

事宜。 

二、供應搜救人員

餐食、飲水。 

三、掌握病、傷同

學狀況，適時

至醫院慰問

關懷。 
四、不幸身亡學

生，協助家屬

辦理後事。 

一、瞭解事情始

末，並撰擬

新聞稿，呈

校長核示

後，視需要

發佈新聞。 

安排心理輔

導諮商，實

施災後輔導

復建。 

支援 

協調 

一、前往現場人員必備禦寒裝備飲食器物經費等事宜。 
二、申請空中警察或國軍搜救中心協助搜尋運送。 
三、協調警察單位申請山青支援或民間登山團體。 
四、醫療急救之醫護人員應儘量與搜救隊伍隨行。 

復

原

措

施 

概要 

一、掌握病、傷同學狀況，適時至醫院慰問關懷。 

二、如不幸身亡學生，協助家屬辦理後事。 

三、對參與協助單位贈送感謝函。 

四、結算救難期間所使用經費。 

五、召集相關人員實施檢討會 

支援 

協調 
加強對學生宣導登山安全教育。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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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5 

佛光大學「建築設施傷害」應變計畫表 

假定 發生建築設施傷害事件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召開決策 
小組會議。 

二、指導、管制
處理建築
設施傷害
事件。 

三、依校安事件
影 響 層
面、嚴重程
度及後續
發展，律定
決策小組
之權責長
官進駐指
揮。 

一、維持校安 
通報管道 
之暢通。 

二、依事件處理
流程指導
學校先期 
處置作為 
。 

三、指派專人至
事發地點
協助處理 
、掌握校安
事件。 

四、彙整意外事

件狀況，通

報 教 育 部

「 校 安 中

心」 

一、設立協調中
心，協助妥
處事件。 

二、通報警、消、
醫 等 單
位，及協調
可運用資
源前往協
助 
。 

 

一、瞭解實情，
並撰寫新聞
稿呈校長核
定後 
，據以發佈
新聞。 

二、與新聞媒體

保持密切聯

繫，主動澄

清 不 實 謠 

言。 

安排心理輔導

諮商，實施災

後輔導復建。 

支

援

協

調 

與警、消、醫等單位保持密切聯繫，商請提供最完善之搶救與診療服務。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調查事件發生原因，檢討缺失據以改進。 
二、檢討減災、整備及應變等階段缺失，並納入策進作為演練，期熟悉或強化各項

預防與應變作為。 
三、加強宣導建築安全注意事項，確保安全。 
 

支

援

協

調 

一、續與地區警、醫等機機構保持連繫，建立良好之支援體系。 
二、協助辦理傷亡學生急難救助與平安保險。 
三、向相關機關提出復建協助與申請。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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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6 

佛光大學「校園遭人放置爆裂物」應變計畫表 

假定 校園遭人放置爆裂物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立即召開
決策小組
會議，指
示事件處
理方向與
重點。 

二、指派專人
趕赴現場
瞭 解 狀
況，並掌
握對爆裂
物處理的
後續處理
情形。 

 

一、掌握學校
被放置爆
裂物事件
的處理過
程。 

二、彙整統計

教職員生

的傷亡狀

況，安排

相關人員

至醫院慰

問住院之

師生，表

達對該事

件的關懷

之意。 

一、協請縣警
局派遣防
爆小組至
學校，協
助處理爆
裂物。 

二、協調醫療
網至學校
協助搶救
傷患。 
三、協調

地區警力

至學校維

持秩序，

避免造成

師生恐慌 

。 

一、主動了解
事 件 狀
況，並撰
寫新聞稿
供校長核
定後據以
發 佈 新
聞。 

二、與新聞媒

體保持密

切聯繫適

時發布正

確之消息 

   。 

安排心理輔導

諮商，實施災後

輔導復建。 

支

援

協

調 

一、縣警局防爆小組。 
二、地區警察局。 
三、醫療機構救護車輛。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重新評估各應變小組，是否能妥善協助處理類似校園安全事件。 
二、要求學校提出檢討改進措施。 
三、協助心理輔導及復建。 
四、評估校園通報系統能否適時發揮功效。 

支

援

協

調 

一、縣警局防爆小組。 
二、地區警察局。 
三、醫療機構救護車輛。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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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7 

佛光大學「暴力行為」應變計畫表 

假定 暴力行為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預備召開
決策小組
會議。 

二、指示處置
要領：在
場師長應
即刻以各
種方法冷
卻現場氣
氛，避免
事件擴大 
。 

一、綜觀全般

情勢，找出

事件主角

及主因。 

二、排除立即

性危險及

緩和衝突

階段處理

目標。 

三、從現場中

尋找協助

者。 

四、採取立即

果斷的適

切行動，

如採取隔

離策略，

避免事件

擴大等。 

一、緊急聯絡
支援單位
前往現場
協 助 處
理。 

二、如衝突一
時無法遏
止，且涉
嫌違法亂
紀，為維
護被傷害
者權益，
應報警處
理。 

三、於接獲通

報 後 視 事

件 層 級 按

規 定 時 間

陳 報 教 育

部 校 安 中

心。 

一、不主動對
外發佈新
聞。 

二、必要時與

新聞媒體

保持密切

聯繫，主

動澄清不

實謠言。 

安排心理輔導

諮商，實施災後

輔導復建。 

支

援

協

調 

一、與相關訓輔、警察、救護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二、現場處理人員注意自己情緒，不要被激怒。 

三、注意理性，給當事者有澄清的機會。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後續協調賠償、學生獎懲及行為輔導等賡續密切處理。 

二、聯繫家長協同處理。 

三、若為校際事件應聯繫各校訓輔人員協同處理。 
四、召開防護會報，針對本案防範與處理情形提出檢討報告。 

支

援

協

調 

一、持續與訓輔人員或警察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二、後續狀況持續掌握回報。 
三、力求協調社區資源協助，妥善處理，預防事態擴大。 
四、建立醫療管道，增加安全保障。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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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8 

佛光大學「發生麻醉藥品與菸毒濫用事件」應變計畫表 

假定 發生麻醉藥品與菸毒濫用事件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召開決策
小 組 會
議。 

二、指導、管
制處理麻
醉藥品與
煙毒濫用
事件。 

三、依校安事
件影響層
面、嚴重
程度及後
續發展，
律定決策
小組之權
責長官進
駐指揮。 

一、維持校安 
通報管道 
之暢通。 

二、依事件處
理流程先
期處置作
為。 

三、指派專人 
至事發地 
點協助處 
理掌握校 
安事件。 

四、彙整意外 

事件狀況 

，通報教育

部「校安

中心」。 

一、設立協調中
心，協助妥
處事件。 

二、通報少年
隊、衛生局
及勒戒中
心 等 單
位，及協調
可運用資
源前往協
助。 

 

一、瞭解實情
並撰寫新
聞稿呈校
長 核 定
後，據以發
佈新聞。 

二、與新聞媒

體保持密

切連繫，

主動澄清 

不實謠言 

。 

安排心理輔導

諮商，實施災後

輔導復建。 

支

援

協

調 

與少年隊、衛生局、勒戒中心等單位保持密切連繫，商請提供最完善之服務。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調查事件發生原因，檢討缺失據以改進。 
二、檢討減災、整備及應變等階段缺失，並納入策進作為演練，期熟悉或強化各項

預防與應變作為。 
三、持續加強宣導春暉反毒工作。 
四、將該生列入重點輔導對象，記錄備查。 
 

支

援

協

調 

一、續與少年隊、衛生局、勒戒中心等機機構保持聯繫，建立良好之支援體系。 
二、協調社會局瞭解學生家庭狀況，並提供適切之輔導與協助。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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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9 

佛光大學「飆車事件」」應變計畫表 

假定 飆車事件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本案涉及「社

會秩序維護

法」已進入司

法程序，依據

警方案情通

報請案發學

校掌握案情

發展，適時持

續提供處理

情形，給予必

要協助與指

導。 

一、將案情以

「 機 會 教

育」方式，

對全校宣導

避免重蹈覆

轍。 

二、保持通報管

道暢通，適

時回報教育

部校安中

心。 

依學校需求， 

提供必要協助 

。 

一、本案應已
引起媒體
關注，由
警方發佈
新聞稿。 

二、若有損校

譽時，應
謹 慎 處
理，依據
事實、考
量當事人
應 有 權
益，適時
發佈新聞
稿更正。 

安排心理輔導

諮商，實施災後

輔導復建。 

支

援

協

調 

一、適時提供「機會教育」宣導，要求學生不得參與飆車，以免造成遺憾。 

二、涉及刑事部分，由警方處理。 

三、視狀況提供涉案學生必要法律協助。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持續法治、生命交通安全教育以消弭學生飆車行為。 

二、對涉案學生列為重點輔導對象，落實生活輔導。 
三、請家長會多聯繫家長，共同防範學生校外不當行為。 

支

援

協

調 

社區促進協會資源應妥善運用，協助管制學生校外生活。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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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0 

佛光大學「霸凌」應變計畫表 

假定 本校各學制學生遭霸凌而造成損害時 

區分 決策指揮組 執行管制組 行政復原組 新聞接待組 諮商輔導組 

應

變

措

施 

執

行 

一、對霸凌事件召開緊
急應變小組會議。 

二、指示各一級單位緊
急應變相關措施 

   1.加強機會教育 
   2.辦理相關研習增

強應變諮能 
   3.推動防制霸凌活

動 
   4.調查校園霸凌現

況 
   5.成立霸凌事件評

估小組。 
   6.霸凌事件家屬聯

繫及安撫與協助。 
   7.霸凌事件嚴重個

案，通報警政單位
協處。 

三、啟動輔導機 
    制，轉介專 
    案輔導或醫 
    療機構。 

一、掌握事件當事人
（霸凌者與被
霸凌對象），主
動聯繫學生與
家長。 

二、約談當事人了解
事發原因。 

三、確認霸凌事件 
四、立即召開霸凌事

件評估小組會
議（學務長、軍
訓室、學輔中
心、生輔組、輔
導教官、系所代
表、導師）實施
任務分工及協
處。 

五、加強宣導防範未

然。 

六、通報教育部校安

中心 

七、列冊追蹤輔導。 

一、檢查相關

防 範 措

施 （ 校

安、校警

能力）能

否 有 效

因 應 及

支援。 

二、指派專人

進 行 協

助 及 輔

導 及 聯

繫 工

作。 

三、嚴重個
案，通報
警政單
位協
處。 

一、完成新聞

稿對外說

明事實及

校內處置

方式 

二、與新聞媒
體保持密
切聯繫適
時發布正
確之消
息。 

一、啟動輔導 
   機制。 
二、轉介專 
    案輔導 
    或醫療 
    機構。 

協

調 
與警政單位及救援單位保持密切聯絡。 

復

原

措

施 

概

要 

一、決策小組按霸凌事件嚴重性，成立輔導小組，追蹤輔導個案學生。 

二、加強反霸凌教育宣導，以防二度傷害發生。 

三、將法治教育、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並適時於相關集會結合重大

活動實施機會教育。 

四、推動防治霸凌教育宣導週，。 

支

援

協

調 

一、心理諮詢人員實施心理輔導。 

二、掌握時效，向教育部續報狀況。 

三、霸凌事件嚴重個案，通報警政單位協處。 
四、危及師生安全狀況者，通報轄區警力支援維護。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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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園安全災害管理」 

減災、整備階段各單位職掌表 
一、秘書室： 

  （一）平時與媒體保持良好之關係。 

  （二）緊急意外事件發生時，危機處理之掌控。 

二、學務處： 

  （一）各項校園安全相關宣導工作之策畫、執行與檢討。 

  （二）學生意外（違法）事件之處理與協調。 

  （三）運用集會宣導校園安全維護各項工作。 

  （四）協調軍訓室有關校園安全之工作推動及意外事件之協處。 

  （五）運用學生社團及組織，推展校園安全工作之宣導。 

  （六）學生申請校外及登山活動之審查及管制。 

  （七）師生重大意外之醫療協處。 

  （八）師生重大意外之保險申請、給付。 

  （九）學生重大意外之心理諮商輔導。 

  （十）教職員工重大意外事件之心理諮商輔導。 

三、生輔組： 

  （一）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之策訂、執行及檢討。 

  （二）校園安全緊急應變小組之編組、運作等事宜。 

（三）校園安全會議之籌備與召開。 

  （四）藉「值勤、住校」作業實施校園安全巡查以維校園安寧。 

  （五）校園安全及學生意外（違法）事件之處理、協調與通報及

協調通報中心之開設。 

（六）運用軍護課宣導校園安全維護各項工作。 

四、總務處： 

  （一）負責各項物安工作計畫與執行。 

  （二）校內各項工程設施（建築物）安全維護工作。 

  （三）負責校園人車進出之安全管制工作。 

  （四）師生校外意外事件處理時公務車調派及支援工作。 

五、教務處： 

  （一）教學設施之安全檢查、維護事宜。 

  （二）校園重大安全事件「停課」、「復課」作業事宜。 

  （三）師生受重大安全緊急事件無法執教與上課時應變事宜。 

附件七 



 56 

六、人事室： 

  有關教職員工校園安全工作配合事項之督導及重大安全事件之協

處。 

七、各學系： 

  （一）所系內各項設施之安全維護檢修工作。 

  （二）校園安全及學生意外事件之通報及處理。 

八、法律顧問：師生重大安全緊急事件之法律諮商。 

九、輔助系統： 

  （一）行政系統：藉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等體系指導。 

  （二）學務系統：藉學務會議、導師會議及「各組、中心」等次

系統方式協處。 

  （三）軍訓系統：藉「值勤、住校」輔導、及「全民國防教育授

課」等方式輔導。 

  （四）學生組織系統：藉「社團組織」、「班級幹部組織」、「學生

宿舍組織」方式瞭解。 

  （五）家長系統：藉導師、教官與家長之聯繫方式建立。 

  （六）學系系統：藉「系務會議」，課堂教學及師生互動等方式建

立。 

  （七）社區系統：藉「賃居訪查」等方式通報。 

    （八）警察系統：依個案適時通報要求協處相關安全緊急應變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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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服務專線 

宜蘭縣聯絡處 宜蘭市泰山路 181 號 03-9364292 03-9332731 03-9351885 

基隆市聯絡處 基隆市東新街 24 號 02-24566511 02-24566399  02-24568585 

台北縣聯絡處 台北縣板橋市民權路 95 號一樓 02-29676280 02-29677338 02-29653885 

桃園縣聯絡處 桃園市萬壽路三段 136 之 1 號 03-3379530 03-3346664 03-3398585 

新竹縣聯絡處 新竹縣竹東鎮大林路 2 之 1 號 03-5953168 03-5969881  03-5969885 

新竹市聯絡處 新竹市博愛街五巷 120 號 03-5720445 03-5722426 03-5728585 

苗栗縣聯絡處 苗栗縣苗栗市電台街 7 之 1 號 037-329561 037-329564 037-335885 

台中縣聯絡處 台中縣豐原市南田街 272 號 04-25272500 04-25270382 04-25298585 

台中市聯絡處 台中市仁和路 359 號 04-22804132 04-22804133 04-22808585 

南投縣聯絡處 台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 6 號 049-2228026 049-2228765 049-2230885 

彰化縣聯絡處 彰化市南廓路一段 372 巷 63 號 04-7230597 04-7257795 04-7278585 

雲林縣聯絡處 雲林縣斗六市內環路 437 號 05-5334432 05-5321472 05-5343885 

嘉義縣聯絡處 嘉義縣朴子市文明路 3 之 5 號 05-3794373 05-3794372 05-3704885 

嘉義市聯絡處 嘉義市啟明路 132 號 05-2751808 05-2751810 05-2757808 

台南縣聯絡處 台南縣麻豆鎮南勢里 10 鄰 1 之 36 號 06-5728753 06-5728754 06-5712885 

台南市聯絡處 台南市福吉一街 18 巷 27 號 06-2280923 06-2280242 06-2288585 

高雄縣聯絡處 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 130 之 1 號 07-7400677 07-7479275 07-7421885 

屏東縣聯絡處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 25 之 1 號 08-7559980 08-7535819 08-7538585 

台東縣聯絡處 台東縣台東市中山路 128 號 089-333009 089-331388 089-343885 

花蓮縣聯絡處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 159 號 03-8320202 03-8353443 03-8341685 

澎湖縣聯絡處 澎湖馬公市中華路 369 之一號 06-9261958 06-9265345 06-9264885 

金門縣聯絡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32 號 082-324715 082-322770   

 

附錄一：全國教官服務網 

http://lo.ilc.edu.tw/
http://home.kimo.com.tw/g24566511/
http://wms.tyai.tyc.edu.tw/edu/asch/tyc.htm
http://home.kimo.com.tw/tde03
http://210.70.76.3/~sslcs
http://203.64.44.4/off_stud/0509/
http://home.kimo.com.tw/lenlouch/
http://netcity6.web.hinet.net/UserData/84789467/
http://140.130.199.250/cymb
http://163.27.1.1/departments/manage/cos/
http://www2.chyi.idv.tw/
http://home.kimo.com.tw/minibillkimo/
http://message.cssh.tpc.edu.tw/vinfu/hla/new.htm
http://www.kmagency.k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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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醫院 

醫院名稱 醫院資訊 

礁溪杏和醫院 地  址：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 129 號 

總機電話： 039886996 

掛號電話： 039886996 

門 診 表： 有 

線上掛號： 無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地  址： 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  

總機電話： (03) 932-5192 

掛號電話： (03) 936-5432 

門 診 表： 有 

線上掛號： 有 
 

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

醫院 

地  址：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總機電話： 03-9544106 

掛號電話： 03-9544106 轉 5268  

門 診 表： 有 

線上掛號： 有 
 

羅東博愛醫院 地  址：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總機電話： 03-9543131 

掛號電話： 03-9545555 

門 診 表： 有 

線上掛號： 有 

 

 

 

 

 

 

附錄二：地區醫院  

 

http://hhh.smh.org.tw/index.htm
http://www.ymuh.ym.edu.tw/
http://www.smh.org.tw/index.htm
http://www.smh.org.tw/index.htm
http://www.pohai.org.tw/pohai/index.php?option=com_wrapper&Itemid=347&la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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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區 搜 救 組 織 聯  絡  電  話 VHF頻率 

中華搜救協會 (02)2740-6944   

中華民國救難協會 (04)882-1695   

中華民國安全互助救難服務協會 (04)833-5336   

台灣省山難搜救協會 (03)852-4234   

台灣省緊急救難協會 (08)923-0277 146.880 

基隆市救難協會 (02)466-6997   

台北市救難協會 (02)2516-9728 145.540 

台北縣救難協會 (02)2981-9595 145.040 

台北縣急難救援協會 (02)2211-3016 144.840 

台北縣瑞芳鎮救難協會 (02)2496-7995 144.940 

桃園縣救難協會 (03)490-9595 144.220 

桃園縣急難救援協會 (03)439-2353 144.600 

桃園縣救難防災協會 (03)453-1999 145.470 

新竹市救難協會 (03)490-9595 144.800 

新竹市急難救援協會 (03)533-4370   

新竹縣救難協會 (03)555-7119   

新竹縣山難救援協會 (03)595-3119   

新竹縣急難救援協會 (03)551-3119   

新竹縣雪豹救難協會 (03)583-0568   

新竹縣山區山難防患救災協會 (03)595-4766 144.000 

苗栗縣救難協會 (037)323-119 145.500 

苗栗縣山難救援協會 (037)824-119   

台中市急難搜救協會 (04)296-9946 436.980 

台中市風景區災難搜救協會 (04)239-5268 145.400 

台中縣救難協會 (04)639-4999 145.540 

台中縣山難搜救協會 (04)595-1966 145.140 

台中縣九八救援協會 (04)630-2194  145.980 

台中縣霧峰救難協會 (04)339-0040 145.120 

台中縣大肚鄉和風救難協會 (04)699-4995 144.540 

蘭陽急難救助協會 (039)981-359 145.700 

 

附錄三：北區搜救組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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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警政單位一覽表 

 

派出所 地址 電話 

礁溪派出所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 2 段 157 號 03-9882214 

三城派出所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礁溪路 3 段 195 號 03-9881961 

美城派出所 宜蘭縣壯圍鄉美城村大福路 3 段 38 號 03-9303691 

大福派出所  宜蘭縣壯圍鄉大福村壯濱路 6 段 200 號 03-9301994 

頭城分駐所 宜蘭縣頭城鎮武營里開蘭路 283 號 03-9771125 

二城派出所 宜蘭縣頭城鎮二城里青雲路 2 段 145 號 03-9882654 

大溪派出所 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濱海路五段 187 號 03-9781205 

大里派出所 宜蘭縣頭城鎮大里里大里路 94 號 03-9781139 

民權派出所 宜蘭市光復路 50 號 03-9323105 

新民派出所 宜蘭市新民路 143 號 03-9323108 

民族派出所 宜蘭市三清路 33 號 03-9322223 

中山派出所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 219 號  03-9323107 

新生派出所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 156 號 03-9284087 

進士派出所 宜蘭市縣政北路 5 號   03-9252219 

延平派出所 宜蘭市東港路 22 號   03-9381784 

員山分駐所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一段 205 號 03-9222015 

枕山派出所 宜蘭縣員山鄉永同路三段 18 號 03-9221993 

大湖派出所 宜蘭縣員山鄉大安路 120 號 03-9221995 

惠好派出所 宜蘭縣員山鄉 尚惠路 63 號   03-9221994 

內城派出所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二段 235 號 03-9221996 

   

   

 

 

附錄四：宜蘭地區警政單位一覽表 

livecall:03-9882214
livecall:03-9881961
livecall:03-9303691
livecall:03-9301994
livecall:03-9771125
livecall:03-9882654
livecall:03-978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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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佛光大學【校園安全委員會決策小組】成員名冊 

職稱 職務 姓  名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真 

主任 

委員 
校    長 楊朝祥 0975796688 president@fgu.edu.tw  

副主任
委員兼
召集人 

主任秘書 饒達欽  ddrau@mail.fgu.edu.tw  

委 

 

 

 

員 

學務長 柳金財 0932239168 ctliu@mail.fgu.edu.tw  

總務長 饒達欽  ddrau@mail.fgu.edu.tw  

教務長 林文瑛 0933154701     stlan@mail.fgu.edu.tw  

人事室主

任 
林淑娟 0921130667 joycelin@fgu.edu.tw  

會計室主

任 
釋妙暘 0953293885 miaoyang@fgu.edu.tw  

研發長 郭冠廷 0918852250 kuokt@mail.fgu.edu.tw  

資圖長 林裕權 0936246875 mlin@fgu.edu.tw  

樂活學院院

長 
楊玲玲 0939190768 llwong@fgu.edu.tw  

人文學院 

院長 
戚國雄  0921926520 kchi @fgu.edu.tw  

社會科學暨

管理學院 

院長 

林信華 0919352005 hhlin@fgu.edu.tw  

創意與科技

學院院長 
翁玲玲 0939190768 llwong@fgu.edu.tw  

佛教學院院

長 
萬金川 0919541998 ccwan@fgu.edu.tw  

執行 

秘書 生輔組長 莊祿舜 0958020421 lcchuang@fgu.edu.tw  

 

mailto:ddrau@mail.fgu.edu.tw
mailto:ctliu@mail.fgu.edu.tw
mailto:ddrau@mail.fgu.edu.tw
mailto:joycelin@fgu.edu.tw
mailto:kuokt@mail.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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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六： 

一、佛光大學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流程圖 

 

 

 

 

 

 

 

 

 

 

 

 

 

  

 

 
 
 
 
 
 
 
 
 
 
 
 
 
 
 

結束 

學校適當資源人力介入 

通報學校校安中心並啟動緊急應變小組（甲級事件) 

           校安中心緊急聯絡電話 (03-9874858) 

（) 

 

研判是否需要其他
單位支援協助 

 

掌握正確災害訊息，通報相關單位 
（人、事、時、地、物） 

 

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醫院、消防 119、警察 110、社工) 

可自行處理 

需其他單位協助 

使人員遠離危險源(疏散、避難、封鎖、管制
進入、通知警告、停課、安置、就醫) 

 

消除危險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品、壓制、
驅離歹徒) 

 

通知家屬及相關單位、設立專責發言人（學校主任秘書) 

 

復原(輔導、慰助、補課、設施修復) 

 

 

檢討與改善(災害原因、校園防護、處置措施) 

 

 

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民眾通報 學生反映 學校主動

發現 

家長通報 警方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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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光大學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處理作業要項表 

法令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 

二、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三、99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臺軍（二）字第 0990050406C 號令修正

「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 

四、100年 2月 17日教育部臺軍（二）字第 1000022929C號令修正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五、101年 12月 18日教育部臺軍（二）字第 1010220316號函頒修

正「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作業規定」。 

六、102 年 2 月 05 日教育部台教學(五)字第 1020021247 號函「各

級學校平時防範重大校安事件檢核表」及重大校安事件處理作

業流程。 

通報階段 

一、本校通報注意事項： 

（一） 各單位應於獲悉事件15分鐘內，以電話通報本校校安中心

（03-9874858)及各單位主管，校安中心值勤人員並於2小時

內透過校園事件即時通報網實施首報作業。遇有網路中斷

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教育部，俟網路恢復後再補行通報

作業。 

（二） 同一事件涉及相關單位者，由本校校安中心負責通報。 

二、本校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報注意事項： 

（一）應立即以電話簡訊通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學務長、

軍訓教官及相關單位主管，後續處理情形再以校園事件通報

表，通報後續處理情形。 

（二）掌握正確災害訊息（人、事、時、地、物）通報縣市相關單

位（如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本部各縣市聯絡

處）。 

（三）研判需要其他單位為協助者，通報災害應變中心、警察110、

消防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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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階段 

一、學校立即成立啟動緊急應變小組（區分執行管制、行政復原、

諮詢輔導、新聞接待等組別）。 

二、遠離危險源（疏散、避難、封鎖、管制進入、通知警告、停課、

安置、就醫）。 

三、消除危險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品、壓制、驅離歹徒）。 

四、通知家屬到場及相關單位協處。 

五、設立專責發言人（主任秘書)妥善發布新聞。 

復原階段 

一、掌握緊急應變處理程序，避免學生二度傷害，加害者如為校屬

教職員工，則須依相關法令處理。 

二、由學務處協助學校申請急難慰問金。 

三、由教務處協助停課學校學生補課事宜。 

四、由總務處協助學校硬體設施復原。 

五、由校安中心及相關一級單位提出事件發生原因分析、校園防護

改進措施及校內因應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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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地震避難疏散路線暨集合位置圖 

 

 

 

第二集結地點： 

百萬人興學紀念館 

雲水軒前空地人員、

海雲館學生、雲慧樓

人員、產媒系、資應

系、心理系、 

第一集結地點： 

雲來集停車場 

雲五館人員、 

雲來集人員、 

香雲居人員 

第一集結地點：表演場 

秘書室、人事室 

教務處、會計室 

學務處、總務處 

研發處、教資中心 

中文系、歷史系 

外文系、傳播系 

社會系、公事系 

經濟系、文資系 

上課老師、光雲館人員 

第一集結地點： 

雲水軒前空地 

滴水坊人員、海淨樓老

師及學生、佛教系、健

素系 

雲來集停車場人員

集結後往表演場集

合 

 



 66 

 


